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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监管动态 

（一）银保监会发布《关于进一步规范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业务的通

知》 

为推动有效实施《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办

法》），银保监会近日印发了《关于进一步规范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业务的

通知》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。 

《通知》根据《办法》授权，从以下方面细化审慎监管要求：一是落

实风险控制，要求商业银行强化风险控制主体责任，独立开展互联网贷款

风险管理，自主完成对贷款风险评估和风险控制具有重要影响的风控环节，

严禁将关键环节外包。二是明确三项定量指标，包括出资比例，即商业银

行与合作机构共同出资发放贷款，单笔贷款中合作方的出资比例不得低于

30%；集中度指标，即商业银行与单一合作方发放的本行贷款余额不得超

过一级资本净额的 25%；限额指标，即商业银行与全部合作机构共同出资

发放的互联网贷款余额，不得超过全部贷款余额的 50%。三是严控跨区域

经营，明确地方法人银行不得跨注册地辖区开展互联网贷款业务。此外，

进一步明确信托公司参照执行《办法》和《通知》的规定。 

下一步，银保监会将持续督促指导银行业金融机构按照《办法》和《通

知》要求，不断提高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水平，审慎合规开展互联网贷款

业务，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、服务广大人民生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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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中国银保监会官网） 

点评 

一方面，《通知》提出的各项要求，有利于商业银行遵循市场化、法治

化原则，实现互联网贷款业务的高质量发展；另一方面，监管部门也会引

导各机构维护存量业务的连续性，不增加客户融资成本、不降低客户服务

质量和标准。从长远来看，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业务持续规范，有利于增

强对实体经济发展和消费升级的支持力度，不断满足小微企业和居民日益

增长的融资需求。 

（二）银保监会发布《保险公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

管理规定（征求意见稿）》 

为规范保险业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监督管理，合理设置任职资

格条件要求和任职资格审批范围，持续推进简政放权、优化审批服务，2

月 25日银保监会起草了《保险公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

理规定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，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。 

《办法》共 56 条，主要规定了需经任职资格核准的人员范围、任职

资格条件、核准程序、监督管理要求及法律责任等内容。重点缩减行政审

批事项，省级分公司以外的其他分公司、中心支公司副总经理及总经理助

理，支公司、营业部经理无需任职资格核准；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

跨区域、跨机构流动过程中部分情形无需重新核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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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中国银保监会官网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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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取消“董监高”任职资格考试不到一个月时间，银保监会以《办法》

形式就保险企业“董监高”任职资格管理规定作出调整。一方面，《办法》

是银保监会持续推进简政放权、优化审批服务的一项重要举措；另一方面，

《办法》提出对保险公司拟任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任职考察，

是对“董监高”能力的新型考察形式，也是对取消“董监高”任职资格考

试的有力补充方式。 

（三）银保监会发布《银行保险机构恢复和处置计划实施暂行办法（征

求意见稿）》 

为进一步健全金融风险预防、预警、处置、问责制度体系，维护金融

安全和稳定，银保监会起草了《银行保险机构恢复和处置计划实施暂行办

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,于 2月 26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。 

《办法》共五章三十条，包括总则、恢复计划、处置计划、监督管理

和附则。《办法》明确了恢复和处置计划的概念，强调其是机构与监管部门

在危机情景中的行动指引。《办法》明确了依法有序、自救为本、审慎有效、

分工合作等四项原则，强调有序恢复和处置，保障社会公众利益，维护金

融稳定。《办法》规定适用范围，明确了金融机构内部的治理架构和监管部

门之间的协同工作机制。《办法》规定了恢复计划、处置计划的主要内容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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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实施流程。《办法》还规定了监管部门开展可处置性评估、提高可处置性

等监督管理方面的内容。 

（中国银保监会官网） 

点评 

《办法》立足于指导银行保险机构未雨绸缪、防患于未然，从制度上

预先筹划重大风险情况下的应对措施，有利于压实金融机构主体责任和股

东责任，强化金融机构审慎经营意识，持续提升防范化解风险能力。《办法》

借鉴了国际金融监管良好实践标准，充分考虑我国国情，有助于补齐制度

短板，提高监管统一性和一致性。 

二、观点聚焦 

（一）彭文生：芝加哥学派“行为逻辑”更适用于平台反垄断监管 

日前，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发表专业文章讨论平台经济反垄

断问题。彭文生表示，平台反垄断已成为中美欧三大经济体的共同动向，

但美欧反垄断理念不尽相同。美欧均称保护竞争，美国较重视保护竞争机

制，而欧盟则更注重保护竞争者。 

彭文生认为，相比传统企业反垄断而言，平台企业带来的新困难在于

比较难清晰地定性或者定量界定市场范围，芝加哥学派的逻辑更适用于平

台反垄断，应以行为监管为主，保护市场竞争机制，依据静态份额来评判

平台的市场势力并不妥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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